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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參加及辦理各項體育活動獎勵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參加全國性各項體育競賽（學生組）： 

名 次 獎 勵 原 則 

獲團體第一

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記功一次，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二次。 

獲分級團體

第一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團體第二

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二次，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分級團體

第二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 

獲團體第三

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分級團體

第三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一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 

獲個人組前

六名 

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一紙（但不得

與團體獎重複）。 

備註： 

一、全國性：係指有七（含）縣市以上共同參

與之體育競賽活動。參賽隊數三（含）隊

以上獎勵第一名，參賽隊數五（含）隊以

上獎勵至第二名，參賽隊數七（含）隊以

上獎勵至第三名，第四、五、六名之領隊、

指導教師、助理教練或管理（一人為限）

各頒獎狀一紙。 

二、相同賽會獲不同名次，相同行政人員（領

隊及管理人員）擇優不重複敘獎。 
 

四、參加全國性各項體育競賽（學生組）： 

名 次 獎 勵 原 則 

獲團體第

一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記功一次，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二次。 

獲團體第

二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二次，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團體第

三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個人組

前六名 

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一紙（但不得

與團體獎重複）。 

備註：全國性：係指有七（含）縣市以上共

同參與之體育競賽活動。參賽隊數三

（含）隊以上獎勵第一名，參賽隊數五

（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二名，參賽隊數

七（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三名，第四、

五、六名之領隊、指導教師、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各頒獎狀一紙。 
 

一、依
據「彰

化縣政
府暨所

屬各機
關學校

處理獎
懲案件

注意事
項」第

三點第
十款規

定，增
訂獲分

級團體
賽第一

名至第
三名的

獎勵原
則。 

二、增
訂備註

二、行
政人員

（領隊
及管理

人員）
擇優不

重複敘
獎。 

五、參加區域性各項體育競賽（學生組）： 

名 次 獎 勵 原 則 

獲團體

第一名 

領隊 (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二次，助理教練或

五、參加區域性各項體育競賽（學生組）： 

名 次 獎 勵 原 則 

獲團體

第一名 

領隊 (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二次，助理教練或

一、依

據「彰
化縣政

府暨所
屬各機

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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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分級

團體第

一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 

獲團體

第二名 

領隊 (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助理教練或

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分級

團體第

二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一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 

獲團體

或分級

團體第

三名 

指導教師(二人為限)及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各頒發獎狀

一紙。 

獲個人

組前三

名 

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一紙（但不得

與團體獎重複）。 

備註： 

一、區域性：係指有四（含）縣市以上，未

達七縣市共同參與之體育競賽活動。參

賽隊數三（含）隊以上獎勵第一名，參

賽隊數五（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二名，

參賽隊數七（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三

名，第四、五名之領隊、指導教師、助

理教練或管理（一人為限）各頒獎狀一

紙。 

二、相同賽會獲不同名次，相同行政人員（領

隊及管理人員）擇優不重複敘獎。 
 

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團體

第二名 

領隊 (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助理教練或

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個人

組前三

名 

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一紙（但不得

與團體獎重複）。 

備註：區域性係指有四（含）縣市以上，未

達七縣市共同參與之體育競賽活動。參

賽隊數三（含）隊以上獎勵第一名，參

賽隊數五（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二名，

參賽隊數七（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三

名，第四、五名之領隊、指導教師、助

理教練或管理 （一 人為限）各頒獎狀

一紙。 
 

處理獎

懲案件
注意事

項」第
三點第

十款規
定，增

訂獲分
級團體

賽第一
名至第

三名的
獎勵原

則。 

二、增

訂備註
二、行

政人員
（領隊

及管理
人員）

擇優不
重複敘

獎。 

六、參加全縣性各項體育競賽（學生組）： 

名 次 獎 勵 原 則 

獲團體第

一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助理教練或

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分級團

體第一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一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 

獲團體或

分級團體

第二名 

指導教師(二人為限)及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各頒發獎狀

一紙。 

六、參加全縣性各項體育競賽（學生組）： 

名 次 獎 勵 原 則 

獲團體

第一名 

領隊(一人為限)及指導教師(二

人為限)各嘉獎一次，助理教練或

管理（一人為限）嘉獎一次。 

獲團體

第二名 

指導教師(二人為限)及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各頒發獎狀

一紙。 

獲團體

第三名 

指導教師(二人為限)及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各頒發獎狀

一、依

據「彰
化縣政

府暨所
屬各機

關學校
處理獎

懲案件
注意事

項」第
三點第

十款規
定，增

訂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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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團體或

分級團體

第三名 

指導教師(二人為限)及助理教練

或管理（一人為限）各頒發獎狀

一紙。 

獲個人組

前三名 

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一紙（但不得

與團體獎重複）。 

備註： 

一、全縣性係指由本府主辦或三（含）縣市

以下共同參與之體育競賽活動。參賽隊

數三（含）隊以上獎勵第一名，參賽隊

數五（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二名，參賽

隊數七（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三名。 

二、相同賽會獲不同名次，相同行政人員（領

隊及管理人員）擇優不重複敘獎。 
 

一紙。 

獲個人

組前三

名 

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一紙（但不得

與團體獎重複）。 

備註：全縣性係指由本府主辦或三（含）縣

市以下共同參與之體育競賽活動。參賽

隊數三（含）隊以上獎勵第一名，參賽

隊數五（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二名，參

賽隊數七（含）隊以上獎勵至第三名。 
 

級團體

賽第一
名至第

三名的
獎勵原

則。 

二、增

訂備註
二、行

政人員
（領隊

及管理
人員）

擇優不
重複敘

獎。 

八、承辦比賽、研習、觀摩會，經本府評定成

績優異者： 

項 目 獎 勵 原 則 

全國性各單項

體育競賽 

校長嘉獎二次，擔任籌備工

作人員各嘉獎一次。 

全縣運動會 籌備主任嘉獎二次，擔任籌

備工作人員各嘉獎一次。 

全縣中小學聯

合運動會 

校長嘉獎二次，擔任籌備工

作人員各嘉獎一次。 

全縣性各單項

體育競賽 

擔任籌備工作人員（限十

人）各嘉獎一次，獎狀二十

紙。 

全縣體育科教

學觀摩會或研

習活動 

承辦人員及擔任教學演示

者限四人各嘉獎一次。 

全鄉運動會 學校承辦人員（限五人）各

嘉獎一次。 

備註：承辦全國性各單項體育競賽、全縣運

動會及全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籌備工

作人員敘獎人數另專案辦理敘獎。 
 

八、承辦比賽、研習、觀摩會，經本府評定成

績優異者： 

項 目 獎 勵 原 則 

全國性各單項

體育競賽 

校長嘉獎二次，擔任籌備工

作人員各嘉獎一次。 

全縣運動會 籌備主任嘉獎二次，擔任籌

備工作人員各嘉獎一次。 

全縣中小學聯

合運動會 

校長嘉獎二次，擔任籌備工

作人員各嘉獎一次。 

全縣性各單項

體育競賽 

擔任籌備工作人員（限十

人）各嘉獎一次，獎狀二十

紙。 

全縣體育科教

學觀摩會或研

習活動 

承辦人員及擔任教學演示

者限四人各嘉獎一次。 

全鄉運動會 學校承辦人員（限五人）各

嘉獎一次。 
 

依據

「彰化
縣政府

暨所屬
各機關

學校處
理獎懲

案件注
意事

項」附
表一各

機關學
校辦理

業務績
優或辦

理各項
活動之

敘獎標
準中備

註 5 規
定，增

訂承辦
全國性

各單項
體育競

賽等敘
獎原

則。 

 


